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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府人〔2021〕49号 

 

 

 

市政府关于吴少华等同志试用期满任职的通知 
 

各市、区人民政府，苏州工业园区、苏州高新区、太仓港口管委

会；市各委办局，各直属单位： 

经研究决定： 

吴少华、刘晓同志任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； 

董迎峰同志任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支队长； 

顾亚斌同志任市医疗保障基金管理中心主任。 

以上同志任职时间从 2020年 5月算起。 

 

苏州市人民政府 

2021年 7月 24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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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委各部委办局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

纪委监委，市中级法院，市检察院，苏州军分区，市各人民

团体，各大专院校。 

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7月 26日印发  


